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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1.1 本政策的目的是針對工作場所中的歧視、騷擾、性騷擾、工作場所欺凌和傷害明確本
集團對員工行為的期望。 

2. 範圍 

2.1 JBS 澳洲的歧視、騷擾與欺凌政策適用於 Baybrick Pty Ltd 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
上市實體（本集團）及其員工（團隊成員） 

3. 政策聲明 

3.1 本集團不容忍並致力於確保工作場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非法歧視、騷擾、性騷擾、工
作場所欺凌、傷害和不友好的工作場所環境。 

3.2 任何違反本政策的團隊成員都將受到紀律處分。  

4. 問責 

4.1 本政策將由 JBS 澳洲集團人才與文化團隊發佈和審核。 

4.2 本集團將： 

(a) 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工作場所不存在歧視、騷擾、性騷擾、工作場所欺凌
和傷害； 

(b) 監測工作環境，以確保員工始終遵守可接受的行為標準； 

(c) 確保管理人員以身作則，規範自己的行為； 

(d) 推廣本政策；並 

(e) 根據 JBS 澳洲的投訴與申訴政策，及時、體貼地回應團隊成員有關違反本政策
的行為的投訴。 

4.3 團隊成員有責任： 

(a) 瞭解並遵守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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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理保護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工作場所中其他人的安全； 

(c) 以負責任和專業的態度行事，符合本集團的價值觀；並 

(d) 在工作場所中以禮貌和尊重的方式對待他人。 

5. 政策細節 

5.1 本集團嚴格禁止一切形式的非法歧視、騷擾、性騷擾、工作場所欺凌、傷害，以及置
任何人於不友好的工作場所環境中的行為。 

5.2 團隊成員不得直接或間接、煽動或協助他人從事任何下列行為： 

(a) 直接或間接歧視； 

(b) 騷擾； 

(c) 性騷擾； 

(d) 工作場所欺凌； 

(e) 傷害；或 

(f) 置任何人於不友好的工作場所環境中。 

5.3 本集團敦促任何此類待遇的受害者或證人根據 JBS 澳洲的投訴與申訴政策提出投訴。 

5.4 本集團鼓勵個人披露本政策禁止的行為，而披露的形式應使本集團能夠識別當事人並
隨後聯繫他們（以便徹底調查該投訴）。然而，本集團認為，任何形式的披露都勝過
對這些重要事件保持沈默。 

6. 程序 

6.1 本集團可能會根據本政策不時制定和修改程序。  

6.2 這些程序並非旨在成為規定。如果本集團認為在具體情況下合理或有必要，則可以選
擇偏離這些程序。 

6.3 根據本政策制定的程序須與任何適用的行業文書中的任何類似程序一並閱讀。如果本
程序與適用的行業文書之間存在任何不一致，則須遵循適用的行業文書中描述的流
程。 

7. 政策的非合同地位 

7.1 本政策以及根據本政策制定的任何程序均不以任何方式納入任何適用的行業文書中，
這些文件也不構成團隊成員雇傭合同的任何部分。本集團可隨時自行決定修改本政
策。 

8. 關於本政策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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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如果團隊成員對本政策的實施有任何疑問，應聯繫上司或人力資源代表。 

9. 違反本政策 

9.1 違反本政策者將受到紀律處分，甚至被解雇。 

9.2 團隊成員還必須意識到，根據相關州和聯邦反歧視法，做出本政策禁止的行為是違法
的。除紀律處分外，還可以對做出這些行為的團隊成員採取法律行動。 

10. 定義 

10.1 在本政策中，以下詞語具有下述含義： 

(a) 屬性是指受澳洲或新西蘭現行的平等機會或反歧視法保護的任何屬性，包括以下任
何屬性： 

(i) 懷孕、可能懷孕或哺乳； 

(ii) 年齡； 

(iii) 種族，包括膚色、民族血統、國籍、民族或族裔出身； 

(iv) 殘疾或身體功能障礙，包括疾病或損傷； 

(v) 宗教信仰或宗教活動； 

(vi) 政治信仰或活動； 

(vii) 行業活動； 

(viii) 合法的性行為； 

(ix) 感情狀況； 

(x) 性取向； 

(xi) 性別、性別認同或雙性身份； 

(xii) 社會出身； 

(xiii) 生育狀況、家庭或照顧者的責任；以及 

(xiv) 與具有或假定具有任何上述屬性的人有關聯或關係。 

(b) 歧視涉及基於某一屬性對某人給予不利待遇或提議對某人給予不利待遇，包括直接
歧視或間接歧視（或在澳洲或新西蘭現行的平等機會或反歧視法中另有定義）。 

(c) 直接歧視基於一個（或多個）上述屬性，在某人給予或提議給予具有某一屬性的人
的待遇比另一個沒有該屬性的人正在或會在相同或沒有實質性差異的情況下受到的
待遇更為不利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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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騷擾涉及基於某一屬性對個人或群體做出的恐嚇或羞辱行為，且該行為是在一個通
情達理的人會預料到另一個人可能會因該行為而感到羞辱或害怕的情況下做出的
（或在澳洲或新西蘭現行的平等機會或反歧視法中另有定義）。 

騷擾可能包括以下行為： 

(i) 講有關特定種族群體或性別的侮辱性笑話； 

(ii) 詢問有關某人個人生活的侵入性問題；或者 

(iii) 對某人的社會出身做出貶損性評論或嘲諷。 

(e) 不友好的工作場所環境是指由一名團隊成員或一組團隊成員在本集團工作場所中的
行為造成的任何情況或環境，而在這種情況或環境下，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會預料到
該行為可能會導致工作場所環境對與另一個或多個團隊成員同性的人具有攻擊性、
恐嚇性或羞辱性，且這是因為： 

(i) 這個或這些人的性別； 

(ii) 通常可以歸因於與這個或這些人同性的人的特徵；或者 

(iii) 通常歸因於與這個或這些人同性的人的特徵。 

(f) 間接歧視基於一個（或多個）上述屬性，在某人推行或提議推行某項具有以下特點
的條款時發生： 

(i) 具有某一屬性的人不遵守或不能夠遵守的； 

(ii) 較高比例的不具有該屬性的人遵守或能夠遵守的；以及 

(iii) 不合理的。 

某項條款是否合理取決於所有相關情形，包括： 

(i) 不遵守本條款的後果； 

(ii) 替代條款的成本；以及 

(iii) 推行或提議推行該條款的人的財務狀況。 

推行或提議推行該條款的人未必意識到間接歧視。 

(g) 性騷擾是指： 

(i) 不受歡迎的性行為； 

(ii) 使人感到害怕、羞辱或冒犯的性行為；以及 

(iii) 在當時的情況下令人做出合理反應的性行為，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and Bullying 
Policy 

 

  Page 5 of 6 
Version: JBS: ERDHB:PO:1.0 

 
 

或澳洲或新西蘭現行的平等機會或反歧視法中另有定義。 

性騷擾可以採取多種形式進行，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i) 不請自來的親吻或擁抱； 

(ii) 展示或分享色情形象材料，包括海報、圖片、漫畫、塗鴉或在布告欄、辦公
桌或公共區域留下的資訊； 

(iii) 「暴露隱私部位」或做出暗示性行為的動作； 

(iv) 口頭或書面的露骨性對話； 

(v) 身體接觸，例如輕拍、擰捏或以性方式觸摸； 

(vi) 不必要地接觸不熟悉的人，例如故意觸碰某人； 

(vii) 浪漫或性提議； 

(viii) 不受歡迎地談論或影射某人的性生活或私生活； 

(ix) 性笑話；以及 

(x) 對某人外表或身體的暗示性評論。 

性騷擾不是基於相互吸引、友誼和尊重的行為。如果互動得到雙方的同意、歡迎和
回應，則不是性騷擾。 

(h) 條款包括條件、要求或做法，無論是否存在書面形式。 

(i) 傷害在某人因以下行為而遭受較為不利或有害的對待時發生： 

(i) 已經或想要（誠實地）根據 JBS 澳洲的投訴與申訴政策提出投訴；或者 

(ii) 以任何方式參與投訴， 

或澳洲或新西蘭現行的平等機會或反歧視法中另有定義。 

傷害不包括因團隊成員對他人提出虛假或惡意投訴而招致的任何行動。 

(j) 工作場所欺凌是針對一名員工或一群員工的重復、不合理的行為，且該行為對健康
和安全造成風險（或澳洲或新西蘭現行的相關工作場所法律中另有定義）。「風
險」包括身體風險和心理風險。 

工作場所欺凌可能是隱秘的，也可能是公開的，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行為方
式： 

(i) 帶有惡意和攻擊性的言語或叫喊； 

(ii) 對工作或學術表現反復進行無理批評，通常是針對瑣碎或無關緊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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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故意排斥、孤立或疏遠團隊成員； 

(iv) 分配具有侮辱性或貶低性的任務，或破壞某人的工作； 

(v) 散布流言蜚語或虛假和惡意的謠言，意圖對他人造成傷害； 

(vi) 諷刺或嘲笑； 

(vii) 帶有威脅性的動作或實際暴力； 

(viii) 對個人外表的不當評論； 

(ix) 網絡騷擾，例如透過電子郵件、短信社交媒體；或者 

(x) 欺辱（例如有害或侮辱性的入會儀式）。 

工作場所欺凌不包括以合理方式實施的合理管理行為。 
 

 

 

 

 

 

 

  


